
新進教師暫借學人宿舍作業流程
承辦單位：財產維
承辦人員：白忻榆 r---J新進教師或系所代為填表申請借住
聯絡分機： 62802

檢具聘書影

本，向財產

維申請。

1交還宿舍鎖匙

2檢查房屋情況

3繳清費用

辦理借住手續並
繳交宿舍管理費

　入　住

借住期滿交回宿舍(2年為限）

增補資料

重新申請


